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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保险
一、养老转移

1.养老转入

（1）转入条件：本地有账户记录

（2）转入材料：养老转移凭证；本人身份证（其中女性年

满 40 周岁、男性年满 50 周岁，另需提供户口本原件及复印

件）

（3）办理流程：携带材料前往社保局办理

（4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东湖路与清风路交叉口

新政务服务中心二楼（0566-2033145）

2.养老转出

（1）转出条件：在池州本地有缴费记录

（2）转出材料：本人身份证；养老转移凭证（其中女性年

满 40 周岁、男性年满 50 周岁，另需提供户口本原件及复印

件）

（3）办理流程：携带身份证前往池州社保局打印养老转移

凭证，后携带养老转移凭证前往需转移的当地社保局办理

（4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东湖路与清风路交叉口

新政务服务中心二楼（0566-2033145）

3.养老转移的时间

（1）转移时间：确认在当地退休，再电话咨询社保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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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转移周期：3-4 个月

（3）单位代办需提供单位介绍信

二、退休

（一）退休申报

1.退休办理条件

（1）正常到龄人员（男年满 60 周岁，女干部满 55 周岁，

女工人满 50 周岁）

（2）从事特殊工种职工：男年满 55 周岁，女年满 45 周岁；

（3）因病、非因公致残，经劳动能力鉴定机构认定为完全

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

2.退休办理时间：到达退休年龄前 2 个月

3.退休办理材料：退休申请表（单位盖章）3 份；社保卡原

件 1 份及复印件 2 份；职工本人档案

4.退休办理流程：申请退休→提交材料→等待养老科室退休

名单→领取退休文件→等待通知，办理医疗退休

5.退休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东湖路与清风路交叉口

新政务服务中心二楼（0566-2031609）

注：

（1）关于职工档案问题，单位申报退休的单位保管职工档

案；个人申报退休的个人保管职工档案

（2）大病救助单位每年 1 月份收取 120 元/人

（3）退休报告日期为送表日的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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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社保待遇一律从社保卡发出，请持社保卡到发卡银行

开通金融功能

（二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养老缴费年限不足的问题

1.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应当由用人单位或档案托管部门

及时办理退休手续。参保人员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不满 15

年的，可在单位延长缴费，也可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在户籍

所在的县（市）、区（开发区）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延长缴费

手续

2.2011年 6月30日及以前已参保缴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，

缴费年限不足 15 年的参保人员，可延长缴费至满 15 年。申

请延长缴费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的缴费）满 5 年时仍不

足 15 年的，可一次性缴费至满 15 年（如选择在单位延长缴

费的，个人提出申请并按照核定的数额，由单位一次性缴费

至满 15 年，如选择个人延长缴费的，在各区社保经办机构

个人提出申请并按照核定的数额，一次性缴费至满 15 年），

办理退休手续

3.2011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参保缴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，缴

费年限不足 15 年的参保人员，需延长缴费至满 15 年才可办

理退休手续

（三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医疗缴费年限不足的问题

（办理退休时医疗缴费年限不够，男未满 25 年，女未满 20

年需补缴医疗费用，可一次性补齐）2002 年 12 月 1 日前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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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承认的工龄或者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，视同缴纳城镇职

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年限

医疗保险
一、医疗转移

1.医疗转入

（1）转入条件：本地有账户记录

（2）转入材料：医疗转移凭证；本人身份证（其中女性年

满 40 周岁、男性年满 50 周岁，另需提供户口本原件及复印

件）

（3）办理流程：携带材料前往社保局办理

（4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东湖路与清风路交叉口

新政务服务中心二楼（0566-3219263）

2.医疗转出

（1）转出条件：在池州本地有缴费记录

（2）转出材料：本人身份证；医疗转移凭证（其中女性年

满 40 周岁、男性年满 50 周岁，另需提供户口本原件及复印

件）

（3）办理流程：携带身份证前往池州社保局打印医疗转移

凭证，后携带医疗转移凭证前往需转移的当地社保局办理

（4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东湖路与清风路交叉口

新政务服务中心二楼（0566-321926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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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医疗转移的时间

（1）转移时间：确认在当地退休，再电话咨询社保局

（2）转移周期：3-4 个月

（3）单位代办需提供单位介绍信

（4）池州市参保，医疗转移凭证需在社保局柜台打印

二、本地就医

1.享受条件：费用到账次月

2.住院医疗费报销：定点医院直接结算

三、慢性病

1.慢性病种类

Ⅱ期高血压病;结核病活动期;部分慢性精神病维持治疗期;

饮食控制无效的糖尿病;慢性病毒性肝炎（中度以上）;血友

病;慢性肾炎;类风湿性关节炎;慢性心功能不全;再生障碍

性贫血;系统性红斑狼疮;肝硬化失代偿期;慢性肾功能衰竭;

恶性肿瘤;帕金森氏病;运动神精源病;冠心病;干燥综合症;

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;脑梗塞;前列腺增生;强直性脊柱

炎等

2.慢性病申报

（1）申报时间：每年 5 月和 11 月

（2）申报材料：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近 2 年的病历资料、相

关检查报告单（原件复印件均需医疗单位盖章）；二级以上

医疗机构诊断证明（原件复印件均需医疗单位盖章）；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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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证原件

（3）申报流程：携带上述材料前往社保局办理

（4）申报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东湖路与清风路交叉口

新政务服务中心二楼（0566-3219261）

3.慢性病鉴定

（1）鉴定时间：暂无

（2）鉴定材料：暂无

（3）鉴定流程

①职工携带慢性病申报的材料去社保局办理，社保局会进行

鉴定，通知员工办理慢性病证

②职工拿到慢性病证后即可进行治疗，报销，慢性病治疗的

医院社保局会通知职工

③慢性病治疗在医院实时结算

四、异地就医

（一）异地急诊

1.异地急诊备案

（1）备案时限:可电话直接备案（0566-3219261）

（2）备案材料：暂无

（3）备案流程：暂无

（4）备案地址及电话：暂无

2.异地急诊报销

（1）报销时限:治疗结束后 1 个月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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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报销材料：出院小结原件；发票原件；费用清单原件；

职工身份证社保卡

（3）报销流程：携带材料前往社保局办理

（4）报销地址及电话：池州市东湖路与清风路交叉口新政

务服务中心二楼（0566-2042341）

（二）驻外就医

1.享受条件：在职职工长期外派至外地工作的人员

2.办理材料：异地居住证明原件；池州市医疗保险异地人员

就医申请表

3.办理流程：携带材料前往社保局办理

4.办理地址及电话：池州市东湖路与清风路交叉口新政务服

务中心二楼（0566-2042341）

注：办理驻外就医无等待期，只要不变动，终生有效。

（三）转诊转院

1.转诊转院备案

（1）备案时限:暂无

（2）备案材料：暂无

（3）备案流程

①医院建议转院，院方会直接替职工办理转诊转院手续，社

保局系统与医院是相连的，无需职工持社保卡实时结算

②职工自己转院，需电话联系社保局进行备案，后续持社保

卡实时结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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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备案电话：0566-3219261

工伤保险

一、工伤快报

1.快报时间：事故发生 24 小时内快报到运行支撑部，运行

支撑部在事故发生 48 小时内快报至社保局

2.快报内容：事故时间、地点、受伤经过、受伤员工信息、

伤情、救治医院

3.快报形式：业务员邮件快报至运行支撑部，运行支撑部收

到邮件后电话快报至社保局

二、工伤认定（享受条件：社保系统显示职工账户正常即可）

（一）工伤认定条件

1.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工伤

（1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

的

（2）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，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

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

（3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

等意外伤害的

（4）患职业病的

（5）在抢险救灾中或者因工外出期间，由于工作原因受到

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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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在上下班途中，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

城市轨道交通、客运轮渡、火车事故伤害的

（7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

2.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同工伤

（1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，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

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

（2）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、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

害的

（3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，因战、因公负伤致残，已取得革

命伤残军人证，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

3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

（1）故意犯罪的

（2）醉酒或者吸毒的

（3）自残或者自杀的

（二)工伤认定时间

参保单位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为职业病之日起

30 日内，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，未在此时

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，所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

等有关费用由该用人单位负担

(三）工伤认定材料

1.常规工伤需提供以下材料

工伤认定申请报告；申请表；身份证复印件；劳动合同复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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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；门诊需提供（门诊病历和诊断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，

加盖医院公章，涉及到拍片子的提供诊断报告单），住院需

提供（出院记录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）

2.以下其它情形，还需出具

（1）交通事故：交通事故报告书；线路图（家-事故地点-

工作地点）并标注事故地点；家庭居住证明，盖社区居委会

章；事故认定书原件及复印件（交警部门出具）

（2）拓展培训：拓展文书和形成安排（客户盖公章）；拓

展人员名单（客户盖公章）

（3）非法定工作日发生的工伤：排班表、考勤表并加盖客

户单位公章

（4）刑事案件：公安机构出具的立案文书

（5）因工外出办事：单位出具的因工外出证明材料

（6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

等意外伤害的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法院针对暴力伤害所作的

法律文书

（7）在抢险救灾中或者因工外出期间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：

人民法院所作的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法律文书

（8）在上下班途中，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

城市轨道交通、客运轮渡、火车事故伤害的：有关部门所作

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

（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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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的：医疗卫生机构所

作的疾病死亡证明书

②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，48 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

亡的：医疗卫生机构所作的抢救记录和疾病死亡证明书

（10）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、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

害的：有关部门所作的证明材料

（11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，因战、因公负伤致残，到用人单

位后旧伤复发的：革命伤残军人证和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所

作的旧伤复发确认证明书

注：客户与员工需留档的材料请客服同事自行复印，社保机

构将不配合后期材料查档

三、工伤报销

1.报销条件：认定为工伤，收到工伤认定结论书

2.报销时间：自受伤起一年之内

3.报销材料：认定工伤决定书原件及复印件；住院发票/门

诊发票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；住院费用清单 1 份 ；出院小结

/出院记录（医院盖章）1 份；员工身份证复印件 2 份；员工

原始病历；工伤医疗康复待遇申请表（用人单位盖章）1 份；

社保卡复印件 2 份（写上“同意打入其个人账户”单位盖章）。

注

①门诊发票有药品的，需提供处方

②有 B 超、CT、磁共振等项目的，需提供报告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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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若交通事故中肇事者未被抓获，在报销时还需单位提供的

“单位承诺书”；（承诺内容：肇事者未被抓获、先由基金

垫付工伤费用，后期如果肇事者抓获将退还垫付费用。）

④工伤报销中对方已赔偿部分费用，未赔付部分要申请工伤

报销，需要到交警大队开具交通事故认定书，并说明责任情

况和赔付情况

4.报销流程：携带上述材料前往社保局办理

5.报销支付形式

①若报销至公司账户，需提供委托函 2 份（户名、开户行、

账号）用人单位盖章；员工必须写承诺书同意打入公司账户；

②若报销至个人账户，需提供社保卡复印件 2 份（写上“同

意打入其个人账户”单位盖章）

6.报销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东湖路与清风路交叉口新政

务服务中心二楼（0566-2026214）

四、工亡待遇申领

1.认定条件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，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

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

2.认定时间：参保单位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，向

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，未在此时限内提交工

伤认定申请，所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

由该用人单位负担

3.申请材料：工伤认定申请报告；申请表；身份证复印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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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合同复印件；死亡证明

4.认定流程：携带上述材料前往社保局办理

5.相关待遇

①6 个月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月工资

②上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0 倍

③供养亲属抚恤金（配偶本人工资的 40%，父母

/子女本人工资的 30%）

6.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滁州市龙蟠大道 99 号政务中心西 1

楼工伤科（0550-3023897）

五、转诊转院

（一）条件：因伤势严重确需转往上一级医院治疗的

（二）备案

1.备案时间：5 个工作日内（突发性紧急情况可先电话备案，

后续补缴材料）

2.备案材料：转诊转院单原件；全套病历

3.备案流程：携带上述材料前往社保局办理

4.备案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波斯曼大厦 398 号九楼

（0566-3291930）

（三）报销

1.报销时间：自受伤起一年之内

2.报销材料：

3.报销流程：携带上述材料前往社保局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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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报销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东湖路与清风路交叉口新政务

服务中心（0566-2042415）

六、工伤定点医院

1.工伤定点治疗医院：池州市人民医院；池州市中医医院；

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

2.工伤定点康复医院：合肥金谷医院

注：工伤治疗必须为定点医院，否则无法报销

失业保险
一、失业转移

1.失业转入

（1）转入条件：户籍所在地；在池州市有参保记录，有社

保个人账号

（2）转入材料：失业转移函；身份证

（3）办理流程

①省内转入：转出地社保局开具转移函，携带转移函前往转

入地（池州社保局）办理

②省外转入：员工在转出地社保局提交申请，转出地社保局

失业科开具联系函，员工携带联系函前往转入地（池州社保

局）办理，转入地（池州社保局）同意接受后给员工开具接

收函，员工携带接收函回到转出地社保局，会收到转出地社

保局开具的转移函，最后携带转移函前往转入地（池州社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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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）

（4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贵池区青阳北路中央广

场一楼大厅（0566-3219216）

2.失业转出

（1）转出条件：在池州本地有缴费记录

（2）转出材料：失业转移函；身份证

（3）办理流程

①省内转移：池州社保局开具转移函，携带转移函前往转出

地办理

②转出省外：员工在池州参保社保局提交申请，池州失业科

开具联系函，员工携带联系函前往转出地办理，转出地社保

局同意接受后给员工开具接收函，员工携带接收函回到池州

社保局，会收到池州社保局开具的转移函，最后携带转移函

前往转出地办理

（4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贵池区青阳北路中央广

场一楼大厅（0566-3219216）

二、失业享受受理条件

1、所在单位为员工已缴纳失业保险满 1 年及以上的

2、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

3、已办理失业登记,并有求职要求的

三、失业停止领取条件

1.重新就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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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应征服兵役的

3.移居境外的

4.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

5.被判刑收监执行或者被劳动教养的

6.无正当理由，拒不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或者机构

介绍的工作的

7.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

四、失业申领

1、申领材料：社保卡原件或身份证原件

2、申领时限：自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 60 日内到指

定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

3、申领流程：携带材料前往柜台办理

4、办理地址及电话：池州市贵池区青阳北路中央广场一楼

大厅（0566-3219216）

5、失业原因依据：依据单位提交的用工备案系统中的解除

原因

6、失业原因能否修改：无法修改

注：无正当理由，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的，视为放弃领取失

业期的失业保险金

五、失业金领取的月份标准

1.满 1 年不足 5 年的，每满 1 年，享受 3 个月失业保险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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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满 5 年不足 10 年的，在享受 12 个月失业保险金的基础上，

自第 5 年起开始计算，每满 1 年，增加 2 个月失业保险金，

合并期限最长为 18 个月

3.满 10 年以上的，在享受 18 个月失业保险金的基础上，自

第 10 年开始计算，每满 1 年，增加 1 个月失业保险金，合

并期限最长为 24 个月

六、失业金发放标准

当地企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的 90％计发

生育保险
一、生育享受受理条件

新增职工参保连续汇缴 9 个月，补缴不算

符合安徽省计划生育政策

非定点医院生产的不予报销，无法申领津贴

二、本地生育

1.生育备案

（1）办理时限：生产之前

（2）办理材料：双方身份证原件；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1

份(贵池区以外结婚证需双方复印件各一份)；准生证原件及

复印件 1 份（贵池区以外准生证或二胎生育证需第 1、2、3

页复印件各一张）

（3）办理流程：携带上述材料前往社保局办理



18

（4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东湖路与清风路交叉口

新政务服务中心二楼（0566-2042341）

2.生育报销

（1）办理时限：职工生产后 60 天内

（2）办理材料：暂无（医院直接结算）

（3）办理流程：定点医院直接结算

3.生育津贴

（1）办理时限：职工生产后 60 天内

（2）办理材料：医疗定点服务机构出具的出院小结(或出院

记录)；单位经办人介绍信（单位盖章）

（3）办理流程：单位经办人携带上述材料前往社保局办理

（4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东湖路与清风路交叉口

新政务服务中心二楼（0566-2042341）

三、本地流产

1.流产备案

（1）办理时限：计划生育手术前

（2）办理材料：双方身份证原件；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1

份(贵池区以外结婚证需双方复印件各一份)

（3）办理流程：携带上述材料前往社保局办理

（4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东湖路与清风路交叉口

新政务服务中心二楼（0566-2042341）

2.流产报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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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办理时限：职工门诊或手术后 60 天内

（2）办理材料：无

（3）办理流程：定点医院直接结算

3.流产津贴

（1）办理时限：职工门诊或手术后 60 天内

（2）办理材料

①住院：医疗定点服务机构出具的出院小结(或出院记录)；

单位经办人介绍信（单位盖章）

②门诊：定点服务机构出具的《诊断证明书》；单位经办人

介绍信（单位盖章）

（3）办理流程：单位经办人携带上述材料前往社保局办理

（4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东湖路与清风路交叉口

新政务服务中心二楼（0566-2042341）

四、异地生育

1.生育备案

（1）办理时限：生产之前

（2）办理材料：双方身份证原件；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1

份(贵池区以外结婚证需双方复印件各一份)；准生证原件及

复印件 1 份（贵池区以外准生证或二胎生育证需第 1、2、3

页复印件各一张）

（3）办理流程：携带上述材料前往社保局办理

（4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东湖路与清风路交叉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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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政务服务中心二楼（0566-2042341）

2.生育报销

（1）办理时限：职工生产后 60 天内

（2）办理材料：出院记录（须就诊医院签字盖章）；总费

用清单（须就诊医院签字盖章）；住院发票（须就诊医院签

字盖章）；生育申请表，职工本人社保卡（开通金融功能）

（3）办理流程：携带上述材料前往社保局办理

（4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东湖路与清风路交叉口

新政务服务中心二楼（0566-2042341）

3.生育津贴

（1）办理时限：职工生产后 60 天内

（2）办理材料：医疗定点服务机构出具的出院小结(或出院

记录)；单位经办人介绍信（单位盖章）

（3）办理流程：单位经办人携带上述材料前往社保局办理

（4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东湖路与清风路交叉口

新政务服务中心二楼（0566-2042341）

五、异地流产

1.流产备案

（1）办理时限：生产之前

（2）办理材料：双方身份证原件；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1

份(贵池区以外结婚证需双方复印件各一份)

（3）办理流程：携带上述材料前往社保局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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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东湖路与清风路交叉口

新政务服务中心二楼（0566-2042341）

2.流产报销

（1）办理时限：职工门诊或手术后 60 天内

（2）办理材料：出院记录（须就诊医院签字盖章）；总费

用清单（须就诊医院签字盖章）；住院发票（须就诊医院签

字盖章）；生育申请表，女方社保卡（开通金融功能）

（3）办理流程：携带上述材料前往社保局办理

（4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东湖路与清风路交叉口

新政务服务中心二楼（0566-2042341）

3.流产津贴

（1）办理时限：职工门诊或手术后 60 天内

（2）办理材料

①住院：医疗定点服务机构出具的出院小结(或出院记录)；

单位经办人介绍信（单位盖章）

②门诊：定点服务机构出具的《诊断证明书》；单位经办人

介绍信（单位盖章）

（3）办理流程：单位经办人携带上述材料前往社保局办理

（4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东湖路与清风路交叉口

新政务服务中心二楼（0566-2042341）

六、申领津贴/津贴发放期间注意点

1.申领津贴/津贴发放期间需社保正常在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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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没有办理生育备案，无法办理报销

3.申领津贴时需要先进行生育报销，否则无法申领

4.社保卡金融功能需激活

七、生产医院变更

1.办理时限：生产之前

2.办理材料：双方身份证原件；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(贵

池区以外结婚证需双方复印件各一份)；准生证原件及复印

件 1 份（贵池区以外准生证或二胎生育证需第 1、2、3 页复

印件各一张）

（3）办理流程：携带上述材料前往社保局办理

（4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东湖路与清风路交叉口

新政务服务中心二楼（0566-2042341）

八、职工未就业配偶生育医疗费补贴申领

1.办理时限：职工生产后 60 天内

2.办理材料：双方身份证原件；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

准生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住院发票原件（须就诊医院签字

盖章）；出院小结或出院记录原件（须就诊医院签字盖章）；

诊断证明书原件（须就诊医院签字盖章）；总费用清单原件

（须就诊医院签字盖章）；本人社保卡（开通金融功能）

3.办理流程：携带上述材料前往社保局办理

4.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东湖路与清风路交叉口新政

务服务中心二楼（0566-204234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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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待遇发放方式：职工社保卡

注：男职工无护理补贴

公积金政策
一、转移

1.本地转移

（1）转移条件：在当地有俩个及以上的账户

（2）转移材料：身份证原件

（3）转移流程：职工携带上述材料前往公积金中心办理，

系统会自动合并（限池州市）

（4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贵池区东湖路与清风路

交口政务服务中心 3楼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0566-2031882）

注：一般情况中心会在一个月内自动合并系统内有俩个公积

金账户的职工账户

2.异地转移

（1）转移条件：池州市开户并连续汇缴满半年

（2）转移材料：身份证原件；公积金缴存明细；账户基本

情况（单位账号，个人账号）

（3）转移流程：职工携带上述材料前往公积金中心办理

（4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贵池区东湖路与清风路

交口政务服务中心 3楼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0566-2031882）

注：公积金转移单位无法代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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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提取

1.购房（商品房）

（1）提取条件：职工购买商品房

（2）提取材料：申请职工身份证原件；结婚证原件；异地

购自住房提供购房人在购房所在地户籍证明原件；已备案商

品房合同原件；不低于 20%的首付款发票或全额付款发票原

件；申请职工（全款付清）应提供在本市各自开立银行卡（一

类账户）或存折原件

（3）提取额度：最后一次付房款时开具发票日期内个人账

户余额（家庭成员提取总额+公积金贷款额≤总房价 80%）

（4）注意事项

①缴存人办理异地住房提取时，购房人（本人、配偶、父母、

子女）必须具有购房所在地的户籍

②申请人家庭第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，本人及配偶

公积金账户余额仅能用于还贷提取

③购买新建商品住房，应自购房合同备案登记或取得不动产

权证书之日申请提取，原则上在一年内办理一次性提取

④申请人在中心有多个有效账户的，需办理转移合并手续后

才能办理公积金提取

⑤本市购房提取应提供不低于 20%的首付款购房发票，提取

金额转入开发公司，如提取业务网上申报，购买房屋信息经

网上数据共享信息核验后，提取金额转入申请人本人账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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⑥本市和异地购房提取提供全额付款购房发票的，提取金额

转入申请人本人账户

⑦异地贷款购房提取尚未取得全额付款购房发票且全款已

付清的，申请人应向中心提供预付款发票、借据、借款合同、

借款人征信报告

⑧申请人为购房人的配偶或父母、子女的，应提供结婚证或

直系亲属关系的户口簿原件

（5）提取流程：携带材料前往公积金中心办理

（6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贵池区东湖路与清风路

交口政务服务中心 3楼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0566-2031882）

2. 购房（二手住房）

（1）提取条件：职工购买二手住房

（2）提取材料：申请职工身份证原件；结婚证原件；异地

购自住房提供购房人在购房所在地户籍证明原件；申请职工

在本市各自开立银行卡（一类账户）或存折原件；二手房交

易备案合同原件；已办理二手房过户后的新《不动产权证》

原件;增值税普通发票原件;契税完税证明原件

（3）提取额度：契税完税证明票据日期内个人账户余额（家

庭成员提取总额+公积金贷款额≤总房价 80%）

（4）注意事项

①缴存人办理异地住房提取时，购房人（本人、配偶、父母、

子女）必须具有购房所在地的户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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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申请人家庭第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，本人及配偶

公积金账户余额仅能用于还贷提取

③购买再交易住房，应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日申请提取，

原则上在一年内办理一次性提取

④异地贷款购房首次提取，申请人应向中心提供借款合同、

借款人征信报告确认贷款用于住房消费

⑤申请人在中心有多个有效账户的，需办理转移合并手续后

才能办理公积金提取

⑥申请人为购房人的配偶或父母、子女的，应提供结婚证或

直系亲属关系的户口簿原件

（5）提取流程：携带材料前往公积金中心办理

（6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贵池区东湖路与清风路

交口政务服务中心 3楼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0566-2031882）

3.偿还购买自住房商业贷款本息

（1）提取条件：职工偿还购买自住房商业贷款本息

（2）提取材料：申请职工身份证原件；结婚证原件；申请

职工还贷银行卡（一类账户）或存折原件

①正常按月还贷且未结清贷款

A 首次提取：

a 购房合同(或房产证)及借款合同原件；

b 贷款银行出具的自上一年“还贷对应月”起计满一年（12

个月）内的还贷总额核算单（银行加盖章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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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再次提取：

贷款银行出具上一年度还贷总额核算单(银行加盖章)。

②提前一次性结清贷款

a 购房合同(或房产证)及借款合同原件（已办理过首次提取

的无须提供）

b 贷款银行出具的贷款余额核算单（银行加盖章）

（3）提取额度：申请人提取额度不超过上一年度还贷总额

（4）注意事项

①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，应优先用于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

或住房公积金贴息贷款，提前结清公积金组合贷款商贷部分

提取公积金时，应优先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

②正常按月还贷的，在每年的“还贷对应月”办理一次提取

③提前一次性用现金结清贷款的，贷款还清一年内，凭最后

一次还清凭证办理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，提取额不超过贷

款结清当日账户余额

④首次还贷提取，申请人应向中心提供借款人征信报告确认

贷款用于住房消费。

⑤申请人在中心有多个有效账户的，需办理转移合并手续后

才能办理公积金提取

⑥夫妻双方不在同一市县网点缴存住房公积金的，应先提取

主借款人住房公积金余额，不足部分再提取配偶的公积金

（5）提取流程：携带材料前往公积金中心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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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贵池区东湖路与清风路

交口政务服务中心 3楼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0566-2031882）

4.偿还购买自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

（1）提取条件：职工偿还购买自住房商业贷款本息

（2）提取材料：申请职工身份证原件；结婚证原件；申请

职工还贷银行卡（一类账户）或存折原件

①未办理委托划转且未结清贷款申请办理提取公积金的

公积金贷款还款单（公积金中心出具）

②用现金还款办理结清贷款提取公积金的

还贷款最后一次结清票据（还贷银行出具）

③提取公积金还款办理结清贷款手续的

公积金贷款还款核算单（公积金中心出具）

（3）提取额度

①未办理按月划转未结清贷款的,提取额度不超过公积金贷

款自上一年“还贷对应月”起计满一年（12 个月）内的实际

还贷本息总额;

②提取公积金还款办理结清贷款手续的,提取额不超过还清

受理当月的贷款本金余额≤公积金账户余额

（4）注意事项

①正常按月还贷的，在每年的“还贷对应月”办理一次提取

②提前一次性用现金结清贷款的，贷款还清一年内，凭最后

一次还清凭证办理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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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冲抵贷款的，借款人应先行

在贷款银行现金偿还不足的部分

④申请人夫妻双方不在同一市县网点缴存住房公积金的，应

先提取主借款人住房公积金余额，不足部分再提取配偶的公

积金

⑤办理公积金贷款结清业务时同时终止按月划转业务

⑥申请人在中心有多个有效账户的，需办理转移合并手续后

才能办理公积金提取

⑦公积金贷款结清手续办理完成 5 个工作日后，申请人凭身

份证到中心受理窗口开具贷款结清证明

（5）提取流程：携带材料前往公积金中心办理

（6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贵池区东湖路与清风路

交口政务服务中心 3楼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0566-2031882）

5.职工家庭在本市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

（1）提取条件：职工家庭在本市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

（2）提取材料：申请职工身份证原件；申请职工夫妻双方

及未成年子女在池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无住房证明原件；申请

职工户口簿、婚姻关系证明原件；申请职工在本市开立的银

行卡（一类账户）或存折原件

（3）提取额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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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申请人及配偶提取金额不得超过实际支付房租金额，月提

取金额不得超过 800 元，且不得超过申请人及其配偶住房公

积金的月缴存额。

②申请人及配偶年提取金额不超过 9600 元/年

（4）注意事项

①申请人须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满 3 个月，本人及配偶

在缴存城市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的。

②申请人到中心领取查房表到不动产登记中心核查家庭住

房信息（租房、工作、公积金缴存所在地）

（5）提取流程：携带材料前往公积金中心办理

（6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贵池区东湖路与清风路

交口政务服务中心 3楼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0566-2031882）

6.离职提取

（1）提取条件：职工账户封存满半年未在异地继续缴存

（2）提取材料：身份证原件；本市开立的银行卡（一类账

户）或存折原件

（3）提取流程：职工携带上述材料前往公积金办理

（4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贵池区东湖路与清风路

交口政务服务中心 3楼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0566-2031882）

三、贷款

（一）贷款条件

1.申请人在住房公积金缴存地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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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月(含)以上，且保持正常缴存状态

2.申请人须符合首次或第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条

件(家庭成员名下只有一套房或无房且无两次及以上住房贷

款记录)

3.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，且具有完全民

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

4.信用良好，无欠还贷款不良记录

5.借款申请人应为所购房屋的所有权人或共有权人

（二）贷款类型

1.商品房住房公积金

（1）贷款条件：职工商品房住房公积金

（2）贷款材料

序

号
材料原件名称

公积金

贷款复

印件份

数

组合贷

款复印

件份数

1 不低于 20%的预付款增值税发票 1 2

2 商品房备案合同
原件 1

份

原件 2

份

3
家庭房产登记信息查询表（户籍所在地、公积

金缴存地、购房所在地）

原件 1

份

原件 1

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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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贷款流程

申请人准备贷款资料（原件核验）——窗口办理

①贷前咨询：申请人夫妻双方携带身份证原件到中心贷款窗

口查询个人征信报告，确定是否符合贷款条件，核定可贷款

金额，领取家庭房产登记信息查询表（户籍所在地、购房所

在地、公积金缴存地）等

②贷款申请：申请人夫妻双方到中心贷款窗口填写贷款申请

表，提交贷款所需材料

③签订借款合同：等待贷款银行电话或短信通知，接到通知

后，申请人夫妻双方及产权共有人前往银行签订借款合同、

委托划转公积金偿还贷款协议，确定还款账户

④办理抵押：产权人携带银行告知的资料前往购房所在地的

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住房抵押手续

⑤等待放款：等待银行放款电话或短信通知

4 申请人夫妻双方、产权共有人身份证 0 1

5 产权共有人是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 1 2

6
婚姻状况证明（结婚证/离婚证及协议或者法院

判决书）
1 2

7 申请人夫妻双方户口簿 1 2

8 异地缴存人的异地公积金缴存证明及明细 1 1

9 借款申请人（本人）的贷款银行存折或借记卡 1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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⑥履行还款：在还款日前，注意还款账户内是否有足够的资

金还款，注意遇利率调整需增加或者减少还款金额

⑦结清还款：贷款还清后到中心开具贷款还清证明->领取抵

押权证原件->产权人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抵押注销手续

（4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贵池区东湖路与清风路

交口政务服务中心 3楼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0566-2031882）

2.二手房住房公积金

（1）贷款条件：职工二手房住房公积金

（2）贷款材料

序

号
材料原件名称

公积金

贷款复

印件份

数

组合贷

款复印

件份数

1 增值税普通发票、契税完税证明 1 2

2 二手房备案合同
原件 1

份

原件 2

份

3
家庭房产登记信息查询表（户籍所在地、公积金缴

存地、购房所在地）

原件 1

份

原件 1

份

4 申请人夫妻双方、产权共有人身份证 0 1

5 产权共有人是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 1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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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婚姻状况证明（结婚证/离婚证及协议或者法院判决

书）
1 2

7 申请人夫妻双方户口簿 1 2

8
售房人婚姻状况证明、售房人收款账户、首付款凭

据、过户后的房产证、原房产证复印件
1 2

9 异地缴存人的异地公积金缴存证明及明细 1 1

（3）贷款流程

申请人准备贷款资料（原件核验）——窗口办理

①贷前咨询：申请人夫妻双方携带身份证原件到中心贷款窗

口查询个人征信报告，确定是否符合贷款条件，核定可贷款

金额，领取家庭房产登记信息查询表（户籍所在地、购房所

在地、公积金缴存地）等

②贷款申请：申请人夫妻双方到中心贷款窗口填写贷款申请

表，提交贷款所需材料

③签订借款合同：等待贷款银行电话或短信通知，接到通知

后，申请人夫妻双方及其他产权共有人前往银行签订借款合

同

④办理抵押：产权人携带银行告知的资料前往购房所在地的

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住房抵押手续

⑤等待放款：等待银行放款电话或短信通知



35

⑥履行还款：在还款日前，注意还款账户内是否有足够的资

金还款，注意遇利率调整需增加或者减少还款金额

⑦结清还款：贷款还清后到中心开具贷款还清证明->领取抵

押权证原件->产权人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抵押注销手续

（4）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：池州市贵池区东湖路与清风路

交口政务服务中心 3楼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0566-2031882）


